
2024-2026 年天宁街道园林绿化养护作业服务项目合同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 合同编号：CJC1202312001 号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常州市御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合同时间: 2023 年 12 月 日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

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合同标的之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序

号
绿地名称

绿化面积

（㎡）

行道树

（棵）

位置区域、备注( 包含道路上的所有

行道树、绿地、箱体、

游园、生态步道及相关铺装和设施类

养护，绿化区域及道路保洁）

1 红梅路 20260
香樟 222（31-40）、枫杨 31

（31-40）、银杏 3（31-40）

延陵中路-和平北路（包含天宁寺广

场西侧绿地 575 ㎡）

2 红梅南路 4005 香樟 62+4（21-30）

元丰桥-德安桥（包含元丰桥菜场

1005 ㎡、省中围墙沿线和城中村沿

线绿化）

3 罗汉路 750

法桐 8（26-45）、广玉兰 4

（26-45）、枫杨 37（26-45）、

女贞 3（26-45）

和平北路-红梅路（包含提升区域绿

化和省常中、24 中沿线绿化）

4 博爱路 2082 法桐 137（26-45）
化龙巷-和平北路（包含实验中学路

口段）

5
北直街/化龙

巷
1155

广玉兰 111（16-20）、香樟 5

（26-30）、银杏 2（15-20）

局前街-关河中路（包含北直街大火

弄区域）

6 局前街 200
香樟 131（16-25）、广玉兰 3

（16-25）、棕榈 2（16-25）

化龙巷-和平北路（包含沿路两侧围

墙色块）

7 迎春步行街 1801 内街无行道树
晋陵中路-局前街（包含内部乔木、

灌木等）

8 椿桂坊 3460 马褂木 36（16-20）
元丰巷-和平北路（包含椿桂坊公寓

门前）

9 周线巷 290 巷道无行道树
正素巷-晋陵中路（包含 2院后门和

兴隆巷小区周边）

10

中山路/鹤园

路/北太平桥

路

2146
香樟 43（21-25）、榉树 69

（16-20）
关河中路-局前街

11 武青路 4800 香樟 376+2（16-20）

牌楼弄-洗米弄（包含公交回车场、

文笔山庄住宿部周边、香梅花园、五

角场东西村和东坡雅居等）

12
武青北路/小

东门路
362

法桐 5（31-40）、香樟 135+4

（16-25）
关河东路-和平北路

13
丽华北路北段

/牌楼弄
2250

牌楼路：法桐 17（26-45）、

香樟 18（21-30）

朝阳桥-铁路大桥（含牌楼路区域绿

化和行道树及丽华北路大桥两侧围



墙绿化）

14 火车站南广场 40 广场无行道树
改造后实际养护面积在 40 ㎡左右，

包含 6棵香樟（30-45）

15 小九华路 1400 巷道无行道树
桃园路-东坡公园东市河闸（包含桃

源 2村围墙外）

16 龙晶桥绿地 541 巷道无行道树 桃林巷龙晶桥东南

17 吊桥路 1874
香樟 13（16-20）、广玉兰 29

（16-20）
和平北路-晋陵中路

18 和记黄埔绿地 17552 内街无行道树 御翠园周边丹青路-武青路

19
东下塘（含乌

衣浜）
1408 朴树 97（16-20） 吊桥路-晋陵中路

20 桃园路 1331 法桐 97（16-20） 和平北路-延陵中路

21
朝阳桥西区匝

道绿化
1100 匝道无行道树 朝阳桥匝道西区两侧绿化带

22
朝阳桥东区匝

道绿化
1100 匝道无行道树

朝阳桥东区匝道（含东方国际东侧绿

地）

23 公私河绿地 4500 村内绿化区无行道树 曹达村内曹达村泵站周边

24
三河三园（怡

康段）
5993 河道无行道树 北塘河东侧晋陵中路-铁路大桥

25
三河三园（关

河段）
38842 关河路段天建提升区域

北直街-丽华北路（包含非水韵绿城

项目区域步道栏杆向河面区域）

26
三河三园（关

河段）木栈道
关河路段天建提升区域

北直街-丽华北路（包含木栈道 2582

㎡）

27
三河三园（关

河段）栏杆
关河路段天建提升区域

北直街-丽华北路（包含栏杆 9178

米）

28 古村巷路绿化 1070 古村巷路提升区域
晋陵中路-和平北路（青果巷 2期改

造开园停车场区域含花箱 12组）

29 健身北路北段 1248 香樟 114（16-20） 通济桥-健身路地道（包含地道两侧）

30
通济桥北侧绿

地
3000 沿河无行道树 万福桥-通济桥（通济新村西侧绿地）

31

通济路（金新

鼎邦西北侧环

墙绿化区域）

1650 香樟 72（16-20）
健身北路-通江路（包含金新鼎邦西

北侧环墙绿化区域）

32
兆馨路（新增

道路）
10078 香樟 106（15-18）

朝阳桥东匝道-五角场东路（包含道

路两侧行道树绿化区域）

33
五角场东路

（含支线）
7255 香樟 104（15-18）

丽华北路-火车站东货场（包含轨道

交通五角场站和香溢俊园、月馨苑周

边及铺装 600 ㎡）



34
东关河弄/西

关河弄

东关河弄香樟 83（16-20）、

西关河弄银杏 20（21-26）
关河东路-延陵中路

35
一中北路（新

增道路）
98 无患子 54（18-20） 红梅南路-和平北路

36
县学街（新增

广场绿地）
1430 枫杨 1（36-45）

局前街-文化宫（文庙西侧提升改造

区含铺装 1030 ㎡）

37 麻巷 女贞 18（11-15）

38 唐家湾路 香樟 110（16-25）

39 常面路
广玉兰 11（11-15）、香樟 1

（16-20）

40 西园路 200 香樟 9（21-25）
博爱路（博爱桥东侧）-聚和家园南

门

41 丹青路 香樟 86（16-25）

42 桃林巷
法桐 6（21-25）、香樟 14

（16-20）

43 武青路支路 银杏 46（11-15） 延青路和西关河弄

44 文化路 75 改造后无行道树
延陵中路-和平北路（文化宫南侧箱

体绿化 150 组）

45 文笔路 30 紫玉兰 12（16-20） 延陵中路-武青路

46
官保巷/小河

沿

香樟 18（16-20）、银杏 5

（15-20）

47 白家桥 法桐 46（26-40） 白家桥延陵路引桥-铁路桥南

48
政成桥（白家

桥引桥）
栾树 57（20-35） 白家桥延陵路引桥-铁路桥南

49 永宁北路 1495 香樟 28（16-20）
永宁路地道两侧（包含怡康小河沿

955 ㎡、县北新村西侧 540 ㎡）

50
南园路（南城

脚路）
571 香樟 114（16-20）

桃园路-和平北路（包含升仙弄绿化

区和提升行道树树箱 171 ㎡）

51 升仙弄 515 升仙弄提升区域
南园路-椿桂坊路（含支线和农行大

厦周边）

52
健身北路地道

垂直绿化
186 地道无行道树 健身北路地道天宁辖区部分

53
青果南苑北侧

（无名路）
300 无名路无行道树 三将军弄-晋陵中路

54
北直街西侧区

域
710 不含行道树

青山桥东南侧绿地、北直街 4幢北侧

绿地、北直街博爱路口

55
博爱路港华燃

气后

香樟 5（16-20）、广玉兰 9

（31-36）冬青 1（18-21）
港华燃气-大园地



56
儿童医院北区

周边
800 不含行道树 延陵中路-武青路-延青路-延陵中路

57 马山埠 160 不含行道树 晋陵中路-官保巷

58 青龙路 3566 不含行道树 白家桥延陵路引桥-铁路桥南

合计： 153679 2856

色块（含乔木）单价：5.9 元/㎡

行道树（不分种类）单价：33.5 元/

棵

合同期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1.乙方中标的投标书

2.招标文件

3.乙方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三、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人民币：3140010.9 元（大写：叁佰壹拾肆万零壹拾元玖角）固定总价合同

本合同总价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

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

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四、甲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甲方绿化养护要求及乙方投标文件中的承诺，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及履行本合同情况实行验收考

核。

2.因突发事件及重大活动，甲方需调动乙方人员、设备时，乙方应服从安排予以配合，但因此发生的

费用由甲方承担。

3.甲方有权制定、调整绿化养护相关考核办法、奖惩细则等，对乙方养护工作及现场效果进行考核评

分，并根据考核得分支付养护费用。

4.若乙方在承包养护期间，因将绿地养护管理转包他人，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可按投标人的评标得

分由高到低的顺序，选择下一投标人按原投标价承接该项目的绿化养护管理。

5.甲方可根据管理需要，采集与城市绿化养护管理相关智能设备的数据。

6.甲方有义务在适当的范围内公开考核结果。

五、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监督、举报甲方现场负责人违法、违规行为。

2.乙方本项目负责人为:屠娴娜（身份证号: 320411198211202828）

3.乙方有义务按照绿化养护技术规范、质量标准、考核办法等，主动做好绿化养护工作。

4.乙方有义务接受并配合甲方及行业管理部门的检查。



5.乙方有义务做好甲方合理布置的养护范围之外的突击性、突发性工作，不得无故拖延。

6.造成植物死亡、设施损坏的，应及时补植和修复或照价赔偿。

7.乙方应做好详细的养护台账，建立养护档案，并在每月二十五日前将每月的养护总结及下月的工作

计划报送常州市天宁区城市管理局。

8.乙方有义务按照甲方要求做好养护范围内应急抢险工作，甲方不另行支付费用。

六、绿化养护内容的调整

1.合同签订定时，因实际绿化养护面积与招标文中所述面积有差异，以实际养护面积为准，且不再因

此调整合同金额；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绿化养护面积出现重大变化时，以原合同综合平均单价和实际

增减面积据实调整养护金额。

七、绿化养护基本要求

1.为确保养护质量，乙方需对中标后的绿地落实专人进行动态养护管理，着装上岗，全

天候作业。

2.乙方负责人为安全生产责任人，负责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监管安全施工作业，因安全

事故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构成刑事责任的依法移交相关职能机关查办。甲方负责安全监管及

应急管理工作检查。

3.因不可抗拒因素（如由于台风、暴雨、大雪等自然灾害引起树木突然倒塌，碰线、碰屋、非养护原

因造成的树枝伤人、伤物），乙方在接甲方通知后应迅速组织力量，半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及时处理。因不

可抗拒因素导致树木损害的修复、清运等发生的处理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4.对于乙方养护期间由于养护工作不能及时完成，且造成较大影响的，甲方有权安排第三方进行养护，

所发生的费用从乙方月度养护费中扣除。

5.乙方养护期间的乔灌花草保存率低于要求的，必须在适合的季节及时补植同品种、同规格的苗木，

并确保成活（苗木成活质保期 18 个月）。若乙方未按规定补植，甲方有权安排第三方进行种植，所发生的

苗木费及补植费用从履约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6.绿地安全管理应全天候 24 小时，确保无重大破坏和偷盗情况发生，如遇违法行为或重大事件，应及

时处置并上报。

7.招标文件中的规范、标准等，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8.乙方在养护过程中，管理用房及垃圾堆场及基地必须与投标时一致且不得变更。如有特殊情况需要

变更，必须经得甲方同意方可施，否则取消中标资格并解除合同。

八、价格与支付

合同价格按此次中标价格执行。

1.按每年年底付款。

2.零星工程费（如有），经验收合格后依据审定金额支付，不足部分予以扣减，支付金额不超过合同

价格。



3.涉及到水、电、气、肥料和治虫药剂等所产生的费用，都包含在报价中，不作另行支付。

4.肥料和治虫药剂由乙方按要求报方案，若肥料为甲供，则由甲方统一购买，并组织人员监督乙方按

方案实施。

5.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6.根据国家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

7.乙方应定时、足额发放养护人员工资。

8.被媒体（报纸、电视、电台等）曝光的，经调查确认，确属养护单位责任的，扣 3分/次。在城市绿

化长效管理考核中失分的，经甲方确认为养护管理职责范围内的，每处失 1分。

9.投标项目负责人及本标段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应按时参加由甲方召集的会议，须由投标项目负责人及

本标段投标单位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参的检查、会议，无故缺席扣 1分/次。

九、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合同一方迟延履行

后发生严重后果的，不能免除责任。

2.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

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合同的解除: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并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审查备案。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①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受不可力影响的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②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③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以主张解除合同，

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3）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解除合同

①乙方在月度考核中综合得分两次低于 80（含 80）分。

②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如管养期间固定经营所、养护机械等）组织养护工作的。

③管养合同进行转包的。

④同一事项，二次未按甲方要求及时进行整改，并无正当书面理由的。

⑤被终止养护合同的绿地标段由原招标产生的第二名绿化投标单位续养，养护价格以原中标价为准，

不作调整。若第二名放弃，依次顺延。价格维持原中标价，原则上不作调整。若全部放弃，采取重新招标

选择队伍。

⑥由于政策调整或管理权属发生变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1-、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经招标代理机构备案后即生效。

十二、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签约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起诉。

十三、附则

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招标代理机构二份。

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及其同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解释。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

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甲 方: 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 乙 方:常州市御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2023 年 12 月 日 日期:2023 年 12 月 日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廉 政 责 任 书

为进一步加强零星工程的廉政建设，特订立如下责任书。

一、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规定和国有关法律法规。

2. 甲乙双方应严格执行项目的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3. 甲乙双方的业务活动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4. 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采购员对方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不得在对

方报销任何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5. 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

6. 甲乙双方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

给予处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二、违约责任

1. 甲、乙双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有关规定的，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或追

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双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2. 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交甲方的监督单位一份。

项目名称：2024-2026 年天宁街道园林绿化养护作业服务项目

甲方单位（盖章）：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 乙方单位（盖章）：常州市御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23 年 12 月 日 日期： 2023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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